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8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智科技 股票代码 0020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剑 李瑾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 

电话 025-52762230 025-52762205 

电子信箱 tzb@wiscom.com.cn tzb@wiscom.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4,878,799.23 768,667,953.16 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276,720.53 58,858,116.57 6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120,006.64 36,107,259.35 -2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77,141.54 -192,829,385.51 11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2 0.1456 6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32 0.1456 6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8% 4.8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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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67,657,234.92 3,868,649,596.45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6,211,134.73 1,232,442,360.75 5.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3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72% 148,450,460 0 质押 95,325,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4.16% 16,800,000 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

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2.23% 9,015,362 0   

东吴基金－宁波银行－东

吴鼎利 5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6% 7,127,733 0   

叶留金 境内自然人 1.45% 5,860,537 5,860,537   

张爱琴 境内自然人 1.32% 5,328,094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其他 1.21% 4,898,149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其他 1.20% 4,846,581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

信托－智臻 1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19% 4,8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5% 4,243,22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智集团"）与叶留金存

在关联关系，叶留金持有金智集团的股权，金智集团与叶留金为一致行动人。

金智集团及叶留金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东吴鼎利 56 号资产管理计划、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

信托－智臻 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未知其他

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朱文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07,388 股，实际合计持有 3,607,388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在智慧能源业务板块，公司进一步聚焦电力产品业务，电力产品业务订单较

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受新能源补贴现状影响，公司战略决策收缩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电力

设计及总包业务业绩因此下降。公司新能源投资运营业务总体平稳，并继续积极探索“产融

结合”新型经营模式。 

在智能发电产品业务方面，在火电厂电气自动化市场，公司以品牌、技术等综合优势，

抓住新建机组项目外，积极做好老厂改造项目，中标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大唐集团、国电

集团、中电投集团及其他发电企业所属多套电气自动化系统及保护装置，保持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在新能源市场，因新能源尤其光伏发电市场投资减少，公司智能发电产品在此领域的

业绩相应下降；在石化行业市场，公司快切装置、变电站综保装置、微机保护装置继去年成

功入围中石油、中石化供应商后，成功中标中石化古雷石化一体化项目、中俄天然气管道项

目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下属子公司相关项目等，为石化行业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智能输变电产品业务方面，公司积极推广输变电相关产品在各省区电力公司及企业用

户的应用，区域拓展顺利，在江苏、陕西、安徽、天津、贵州等省区的中标业绩均有所增长。

此外，公司一键顺控产品通过中国电科院的专业检测，并成功在江苏、湖北等多个省电力公

司变电站监控项目中得到应用。在南方电网公司2019年主网保护类设备框架招标项目中，公

司110KV主变保护产品成功入围，为公司在南方电网的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智能配电产品业务方面，公司配电终端及测试装置（系统）销售业绩再创佳绩，公司

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公司基于华为国产芯片自主研发生产的新一代智

能配变终端，通过了国家电网公司专项测试、安全功能验证测试、型式试验，获得了智能配

变终端全套投标资质，公司从而成为国家电网公司智能配变终端的合格供应商之一，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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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国家电网公司冀北、浙江2019年第一次配网设备协议库存招标采购等项目。 

在模块化变电站产品业务方面，公司中标华润新能源唐河龙潭80MW风电项目220kV升压站

PC工程、中电投宾阳双桥风电场工程110kV 预装式升压站设计、大唐三门峡渑池青龙山风电

项目110kV升压站设备采购及施工项目、华润电力睢阳区李口20MW分散式风电35kV开关站EPC

工程等项目。同时，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控股子公司中电新源的内部优化管理、应收

账款回款等工作。 

在电力设计业务方面，公司积极拓展市场，中标华能、大唐国际、中电投等多个风电场、

光伏勘察设计项目。此外，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所属多个地区供电公司开展了合作，先后承

接了北京、上海、南京、河南等地输变电工程项目，并积极开展储能、微网等新业务。 

在新能源投资运营业务方面，公司新疆木垒老君庙风电场一期（49.5MW）自2015年11月

起并网发电以来运行平稳。同时，公司积极与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三峡电能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新能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积极探索与公司发展相

匹配的新能源投资运营业务新模式。为进一步聚焦主业，降低财务杠杆，增加经营资金供给，

公司于报告期内转让了保加利亚的两个太阳能光伏电站（共计8MW），并于报告期后进一步将

在保加利亚剩余的2MW太阳能光伏电站对外转让。截止目前，公司不再持有保加利亚光伏电站。 

报告期内，在智慧城市业务板块，公司不断淬炼专业规划设计能力、综合集成能力、定

制研发能力和全周期交付能力，充分研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可视化等技

术，并充分运用在智慧公共安全、智慧交通、智慧监管、智慧综治等智慧城市专业领域，持

续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得到了用户及生态合作伙伴的充分肯定，在反恐维稳、治安防控、侦

查破案、重大安保、执法监督、交通管理等领域成果尤为突出，公司智慧城市业务业绩稳步

提升。 

在智能建筑及智慧园区业务方面，公司成功中标鼓楼区河西公共服务中心项目、金融城

二期西区智能化项目、新疆雪峰科技研发中心信息化工程、新疆医科大学基础网络安装及网

络中心机房项目、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仙林新所区建设项目A地块弱电工

程、淮阳县中医院迁建工程建设项目、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设项目等大型政府及企业智能

化建设项目。 

在智能交通及平安城市业务方面，公司成功中标智慧建邺“雪亮工程”二期系统采购项

目、江宁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前端设施及平台升级项目、“智慧石湫”服务管

理指挥系统改造项目设备采购、南京铁路公安通信指挥系统建设项目、江北新区雪亮工程一

期项目等多个重点智能安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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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互联业务方面，公司成功中标国家电网公司2018年第五次、2019年第一次信息化

设备招标项目等大型IT服务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荣获“致敬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安防卓越企业奖”、“2018

年度中国智能建筑行业十佳企业”、“2018年度全国智能建筑行业合同额统计前100名企业”

等多项殊荣；此外，公司承建的“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河西新闻中心1、3号楼智能化系统总承

包项目”以高质量、高口碑荣获中国安装行业工程质量最高奖之一“2017-2018年度中国安装

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 

上述业绩和荣誉的取得，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公司将继续推动自主产品的研发，提高智慧城市业务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引领业务不断迈

向新的台阶，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业务综合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 

报告期内，针对国家电网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南方电网公司“数字南网”建

设催生的新兴市场机会，公司积极探索智慧能源与智慧城市业务的融合发展，将公司电力自

动化业务与信息化业务的核心能力有机结合、深度融合，在组织架构、人才队伍、研发路线、

产能布局等方面调整优化，形成了积极的协同效应。 

在2018年度“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及示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金智晟东共同参与研发的“物联网智能感知终端平台系统与应用验证”项目获得立

项通过，已取得立项批文，项目研发正在积极推进中。本次项目获批立项，将有力地推进公

司的基础研发能力再上新台阶，为公司围绕电力泛在物联网和智慧城市业务的产品和业务创

新提供强大推动力。 

此外，公司依托两化融合、主动配电网技术、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大力拓展综合能源

服务业务，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能源服务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报告期内，公司与

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就“坚

强智能电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相关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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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额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对

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0,617,379.8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40,617,379.84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准则生效日期开始执行前述新发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三各相关项目中列示。公司管理

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8 家，较上年度新增 3 家，减少 7 家，主

要为： 

1、报告期内，公司新设江苏金智慧安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智慧恒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金智慧宇科技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内新增纳入合并报表。 

2、报告期内，根据实际情况，公司转让了保加利亚光伏电站 Brezovo-1OOD、

Bul-Group2000LTD 及北京金智乾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并注销了木垒县金智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淮安乾英新能源有限公司、淮安博英新能源有限公司、南京乾志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上转让及注销的公司于报告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贺安鹰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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